
近日，外卖行业成了高危行业频上热
搜。交警部门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背后，是
外卖员多次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当外卖
小哥发生交通事故涉及赔偿问题时，是小
哥赔偿还是平台公司赔偿呢？近日，石家
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外卖小哥
撞伤路人引发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贾 某 在 某 公 司 从 事 外 卖 服 务 工 作 。
2019 年 5 月 10 日，贾某在接到配送订单后，
像往常一样出门送货，在送餐途中驾驶电
摩与骑电车的李某相撞，造成李某受伤、车
辆损坏。根据交警部门认定，贾某承担本
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经诊断，
李某左锁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双前臂及左
手外伤、头部外伤。

事故发生后，李某与贾某、配送平台公
司就赔偿问题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贾
某认为事故发生在自己履行平台公司指派
工作的过程中，自己只是想抓紧把外卖送
到客人手上才发生的交通事故，是职务行
为致使李某受伤，李某的损失理应由平台
公司承担。配送平台公司则认为，虽然此
次交通事故是在送餐途中发生的，但贾某
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是本案的直接侵权
人，李某的损失应由贾某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
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贾某
系受被告公司雇佣，事故发生在贾某从事雇
佣活动期间，故李某的损失应由平台公司承
担，因贾某在本次事故中负全责，故贾某应
承担连带责任。平台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保
了雇主责任保险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
限额 25 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故李某
的医疗费 22 万余元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综
上所述，法院依照相关法律判决保险公司赔
偿李某医疗费 19 万元；平台公司赔偿李某
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共计 2100 元；被告
贾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
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
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
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
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贾某与该配送平
台公司是雇佣关系，贾某在送餐过程中发
生交通事故，作为雇主的平台公司应承担
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因外卖骑手与配送平台之
间用工模式不同，各方需要承担责任的方
式也有所不同。近年来，快递、外卖业快速
发展，其用工形式灵活多样，但也增加了行
业用工及管理当中的风险。据了解，快递、
外卖业纠纷主要集中在配送交通安全以及
行业用工的不规范方面，因此，相关平台要
建立规范的用工制度，企业必须与快递员、
送餐员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对员工进行
必要的安全培训。此外，企业必须为快递
员、送餐员缴纳社会保险，同时为他们投保
相应的商业保险。骑行送餐时应遵守交规
谨慎行驶，对他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
同时各配送平台也应规范用工，加强对骑
手的管理培训及安全知识教育，切莫因小
失大，发生事故再后悔。

近年来，农民在马路上
晾 晒 粮 食 致 人 受 伤 的 案 件
时有发生。近日，孟村回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了 一
起 因 晾 晒 小 麦 致 人 损 害 的
案 子 ，在 承 办 人 耐 心 调 解
下，被告主动履行了全部赔
偿义务。

郭 某 的 妻 子 骑 电 动 自
行车载着他回家，因傍晚天
黑 ，没 注 意 晒 在 路 边 的 小
麦 ，一 个 急 刹 车 ，电 动 车 侧
滑 ，夫 妻 二 人 双 双 摔 倒 ，郭
某的膝盖受伤严重，被评定
伤残。经事故鉴定，未尽安
全 保 障 义 务 且 载 人 上 路 骑
行 的 郭 某 夫 妻 二 人 承 担 主
要责任，晾晒麦子的张某承
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几经调解，张某称麦子
总共卖了 1000 元钱，郭某住
院 的 时 候 张 某 就 已 垫 付 了
2000 元医药费，且家庭生活
实在困难，已经没钱赔给原
告 。 原 告 经 过 住 院 治 疗 及
术 后 恢 复 ，一 年 多 以 后 ，仍
需 依 靠 双 拐 才 能 行 走 。 经
过 庭 前 庭 后 的 调 解 均 以 失
败 告 终 ，法 院 开 庭 审 理 ，判
决张某赔偿郭某医药费、营
养费等共计 2 万余元。为了
避免双方因为 2 万元左右的
赔偿款一直打官司，承办法
官又多次进行调解，最终张
某 同 意 按 照 判 决 的 数 额 赔
偿郭某的损失。

近年来，有关行政部门
会 在 道 路 两 旁 张 贴 禁 止 打
场晾晒的标语，人们因不明
了 相 关 的 法 律 后 果 及 应 承
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大部分
人 依 旧 抱 着 侥 幸 心 理 去 晾
晒 。 可 一 旦 发 生 非 死 即 伤
的 事 故 ，让 人 们 望 而 生 畏 ，
一方面，往往卖了粮食的钱
都不足以赔偿对方的损失；
另一方面，作为农民群体赔
偿能力本就有限，导致事故
发生后找不到侵权人，或者
即便找到侵权人，该类案件
也 面 临 着 调 解 难 、执 行 难
的 困 境 。 侵 权 责 任 法 第 六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行 为 人 因
过 错 侵 害 他 人 民 事 权 益 ，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 第 十
六 条 规 定 ，侵 害 他 人 造 成
人 身 损 害 的 ，应 当 赔 偿 医
疗 费 、护 理 费 、交 通 费 等 为
治 疗 和 康 复 支 出 的 合 理 费
用 ，以 及 因 误 工 减 少 的 收
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
偿 残 疾 生 活 辅 助 具 费 和 残
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
应 当 赔 偿 丧 葬 费 和 死 亡 赔
偿金。

只 有 加 强 对 相 关 法 律
知识的宣传，提高人们的法
律素养，使人们不再抱着侥
幸 心 理 到 公 共 道 路 上 晾 晒
粮食，才能真正地从根源上
避免类似惨剧发生。

说法

7星期五

2020年 9月 25日就案说法责编：刘帅 电话：0311-89920082

邮箱：fayuanzk@126.com

说法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 贾海雄

说法

说法

说法

土地经营权无法实现 应向谁主张权利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近日，河间市人民法院审理
了 一 桩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纠 纷 案
件 。 该 案 的 审 理 对 于 我 国 农 村
土 地 三 权 分 置 制 度 做 出 了 较 全
面与精确的诠释。从而，该案成
为 我 国 民 法 典 颁 布 后 如 何 理 解
土地经营权性质的典型案例。

2014 年 6 月，张某将自家承
包 的 1.7 亩 责 任 田 转 包 给 同 一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李 某 耕 种 。
双方约定转包期限为 5 年，转包
费 8000 元 。 双 方 依 约 履 行 了 合
同 。 转 包 后 的 第 二 年 ，李 某 在
该 转 包 地 上 栽 植 树 木 并 建 造 了
房 屋 。 之 后 ，土 地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针 对 李 某 违 法 建 造 房 屋 的 行
为 作 出 了 行 政 处 罚 ，并 要 求 李
某 拆 除 房 屋 。 至 2019 年 6 月 转
包期限届满，该房屋拆除未果，
李某不再续包。2019 年 9 月，张
某 又 与 王 某 签 订 书 面 土 地 流 转
合同，将该土地转包给王某，约
定转包期为 10 年，转包费 1.7 万
元 。 转 包 协 议 签 订 后 ，王 某 给
付 张 某 转 包 费 1.7 万 元 。 可 该
土 地 依 旧 由 李 某 占 有 使 用 。 各
方协商未果，王某诉至法院，要
求 李 某 将 标 的 土 地 1.7 亩 交 付

给王某耕种。
庭 审 中 ，原 、被 告 双 方 就 上

述 事 实 一 致 认 可 。 但 被 告 李 某
主 张 ：该 1.7 亩 土 地 是 其 从 张 某
处流转所得，虽然双方之间 5 年
的 转 包 协 议 已 经 到 期 ，但 张 某
拒 绝 赔 付 李 某 违 章 建 房 的 花 费
与拆除费用，该纠纷无法解决，
故 不 同 意 交 付 原 告 王 某 的 1.7
亩 土 地 。 同 时 ，李 某 还 认 为 其
与 王 某 之 间 并 不 存 在 任 何 协
议，王某应向张某主张权利，要
求张某履行土地交付义务。

依据“物权直接支配其特定
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排他性权利”
之本质属性，原告王某被允许直
接支配系争 1.7 亩土地的经营权
并实现其相应的权利内容，而无
须他人介入。王某取得土地经营
权之后，需对土地直接占有才能
进行农业生产经营而实现流转目
的。因此，法院对原告王某请求
被告李某交付土地予以支持。至
于李某与张某之间就之前的 2014
年流转协议的纠纷未能解决，则
属于另一法律关系。

王 某 与 张 某 之 间 的 土 地 转

包 协 议 自 2019 年 9 月 成 立 时 生
效 。 当 协 议 生 效 之 时 ，王 某 即
取 得 该 1.7 亩 土 地 经 营 权 。 在
所 有 权 、承 包 权 、经 营 权“ 三 权
分 置 ”的 制 度 下 ，此 时 ，系 争 1.7
亩 土 地 所 有 权 属 于 村 民 集 体 所
有 ，承 包 权 属 于 承 包 户 张 某 所
有 ，而 经 营 权 则 属 于 土 地 经 营
权 人 王 某 所 有 。 土 地 经 营 权 仅
需 要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合 同 的 双
方 当 事 人 达 成 意 思 一 致 ，自 合
同 生 效 时 即 为 设 立 ，依 据 的 是
意 思 主 义 变 动 原 则 ，应 该 属 于
物 权 变 动 登 记 生 效 主 义 的 例 外
规定。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法 第 四 十 一
条 规 定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期 限
为 五 年 以 上 的 ，当 事 人 可 以 向
登 记 机 构 申 请 土 地 经 营 权 登
记 。 未 经 登 记 ，不 得 对 抗 善 意
第 三 人 。 即 将 实 施 的 民 法 典 也
充 分 体 现 了 这 一 点 。 民 法 典 第
三 百 四 十 一 条 规 定 ：流 转 期 限
为 五 年 以 上 的 土 地 经 营 权 ，自
流 转 合 同 生 效 时 设 立 。 当 事 人
可 以 向 登 记 机 构 申 请 土 地 经 营
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
意 第 三 人 。 本 案 流 转 期 限 为 5
年，该土地经营权为物权性质，
而 非 债 权 性 质 。 之 所 以 强 调 土

地 经 营 权 为 物 权 性 质 ，是 因 为
对 本 案 的 定 性 具 有 决 定 性 意
义 。 李 某 是 否 能 够 以 其 实 际 占
有 土 地 的 事 实 提 出 抗 辩 而 阻 却
王 某 的 权 利 主 张 呢 ？ 相 对 于 原
告 王 某 来 说 ，李 某 的 占 有 属 于
无 权 占 有 ，无 权 对 抗 原 告 的 物
权 请 求 权 主 张 。 其 占 有 事 实 之
实 益 在 于 ，本 案 中 原 告 王 某 不
能 以 自 力 救 济 的 方 式 来 完 成 直
接 占 有 系 争 1.7 亩 土 地 。 原 告
因 为 享 有 系 争 1.7 亩 土 地 经 营
权 的 物 权 性 质 ，其 可 以 提 起 诉
讼 向 李 某 主 张 物 权 请 求 权 。 但
是 ，基 于 李 某 在 系 争 土 地 上 建
有 房 屋 和 栽 植 树 木 之 事 实 ，李
某 直 接 向 王 某 交 付 系 争 土 地
时 ，是 否 一 如 张 某 与 王 某 于
2019 年 协 议 中 约 定 的 土 地 状
态 ，则 又 成 为 一 个 有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 这 将 直 接 影 响 到 王 某 与
张 某 所 签 订 土 地 流 转 合 同 的 目
的 是 否 能 够 实 现 。 更 为 妥 当 起
见 ，王 某 可 以 依 据 其 与 张 某 所
签 订 的 2019 年 土 地 流 转 协 议 ，
请 求 张 某 履 行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合 同 的 交 付 义 务 。 而 就 张 某 与
李 某 双 方 的 2014 年 流 转 协 议 来
说 ，张 某 可 以 向 李 某 提 出 返 还
请求权的主张。

小夫妻闹矛盾，妻子带
着 孩 子 回 了 娘 家 。 丈 夫 乐
得清闲、不闻不问。三个月
后，妻子以幼子的名义告上
法 庭 ，要 求 丈 夫 给 付 抚 养
费。近日，衡水市冀州区人
民 法 院 审 理 了 一 起 婚 内 抚
养费纠纷案。

李 先 生 和 王 女 士 婚 后
育 有 一 子 ，因 为 琐 事 ，小 两
口发生争吵，王女士一气之
下 带 着 3 岁 的 孩 子 回 了 娘
家。李先生多次与其联系，
王 女 士 却 拒 不 回 家 。 三 个
月后，王女士以孩子的名义
一 纸 诉 状 将 李 先 生 诉 至 冀
州区人民法院，要求李先生
支 付 孩 子 的 抚 养 费 。 李 先
生觉得很郁闷，王女士没有
任何经济来源，孩子的所有
抚 养 开 支 均 是 自 己 打 工 所
得，不存在拒不履行抚养义
务 的 情 况 。 再 说 ，又 没 离
婚，给啥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女
士回娘家居住期间，被告李
先 生 一 直 未 履 行 抚 养 义
务 。 被 告 李 先 生 作 为 父 亲
应 履 行 法 定 的 抚 养 义 务 。
根据相关法律，按照被告每
月 工 资 的 基 数 承 担 原 告 的
抚养费 450 元至原告独立生
活时止。

要求支付未成年子女抚
养费问题，过去一般发生在夫
妻离婚时或者离婚后，而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财
产属于共同财产，那么，能否
要求拒不履行抚养义务的一
方 支 付 未 成 年 子 女 的 抚 养
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明
确指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
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
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
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这意味着，在不起诉离婚
的情况下，可直接起诉要求支
付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
生活的子女的抚养费。

夫妻离婚后，抚养孩子
的一方走上法庭，讨要子女抚
养费的情况比较常见。许多
人可能也像李先生一样，产生
了误区，以为子女索要抚养费
必须在父母离婚之后。其实
不然，父母抚养教育子女，以
及子女索要抚养费，与父母的
婚姻状况无关。父母抚养子
女是法定的义务，不能随意免
除。不 论 父 母 的 婚 姻 如 何
变化，孩子的利益都应受到
保护。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间，常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撬棍损坏停放在
道路边的汽车玻璃和车门，秘密窃取
他人车内财物共 31 次，其中 14 起盗窃
行为盗窃到财物共计 1 万余元，另外
17 起盗窃行为未盗得财物。31 次盗窃
行为造成车辆损失共计 9000 余元。在
审理过程中，常某家属主动缴纳退赔
款项 1.9 万余元，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石 家 庄 市 栾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裁
判：被告人常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
元。被告人亲属退赔的款项依法返还
各被害人。日前，此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

本案的关键是被告人窃得财物行
为 和 未 窃 得 财 物 行 为 应 当 整 体 适 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一条

第一项的规定，按照盗窃罪一罪处理；
还是窃得财物行为适用第十一条第一
项的规定构成盗窃罪，未窃得财物部
分适用第十一条第三项认定为故意毁
坏财物罪，然后以盗窃罪和故意毁坏
财物罪实行数罪并罚。

被告人常某以破坏性手段连续实
施盗窃行为属于典型的牵连犯。基于
牵连犯的原理，《解释》第十一条第一
项规定，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公私财
物，造成其他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
重处罚；同时构成盗窃罪和其他犯罪
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从司法解释
的规定来看，本案应该按照盗窃罪一
罪从重处罚。

《解释》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盗
窃行为未构成犯罪，但损毁财物构成
其 他 犯 罪 的 ，以 其 他 犯 罪 定 罪 处 罚 。
该解释第三项的内容，意在规制实施
了盗窃行为而不构成盗窃罪的情形，
即从整个犯罪行为来看，行为人虽然
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是不符合盗窃罪的
所有构成要件，同时行为构成其他犯
罪的，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常某多次盗窃财物

的行为从整体来看已构成盗窃罪，即使
未窃得财物部分未构成犯罪，但其仍然
属于整体盗窃罪的一部分，不应单独评
价。即在一个盗窃案中存在窃得财物
部分与未窃得财物部分，无论未窃得财
物部分是否构成盗窃犯罪，从整个犯罪
行为来看，多次盗窃行为已经构成盗窃
罪。因而，排除了第三项适用的可能。

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法条之间
存在严密的内在逻辑，在解释和适用
时，应该遵循法条之间的逻辑。被告
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解释》第十一条第
一项的规定，适用第一项规定能够充
分评价以破坏性手段连续实施的多次
盗窃行为，就排除了对行为以故意毁
坏财物罪和盗窃罪进行数罪并罚或者
将未窃得财物部分的行为单独认定为
其他犯罪的可能性。

本案属于连续犯，应当适用连续
犯原理，认定为盗窃罪一罪。连续犯
是指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
连 续 实 施 了 数 个 性 质 相 同 的 犯 罪 行
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本案
被 告 人 常 某 基 于 一 个 概 括 的 盗 窃 故
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盗窃多

辆车内财物，多次盗窃行为是相互交
织在一起，多次盗窃是一个连续的、整
体的盗窃罪。把本案的连续实施的盗
窃行为分为两个罪名来认定，不符合
连续犯的处断原则。

为了实现罪刑相适应，充分评价
被告人的 31 次盗窃行为，仍然需要对
多 次 未 窃 得 财 物 部 分 的 行 为 进 行 评
价。未窃得财物部分符合多次盗窃的
构成要件，成立盗窃罪。但由于被告
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被害人未
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其财产所有权没
有受到实质侵害，系多次盗窃未遂。

对于盗窃罪中存在既遂与未遂的
评价，应当以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方
式一并处理既遂未遂，这种评价方式
能够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对此，

《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对盗窃罪既遂
未遂的处理也确认了这种方式。

综上所述，被告人连续实施的多
次以破坏性手段进行盗窃的行为构成
盗窃罪的同时，其手段和方法又触犯
了故意毁坏财物罪，以盗窃罪一罪从
重处罚更加符合立法精神、《解释》原
意和刑法原理。

张某与陈某同居期间购
得 房 屋 ，登 记 在 张 某 一 人 名
下 。 解 除 同 居 关 系 后 ，陈 某
请 求 析 产 ，张 某 不 同 意 分
割 。 那 么 同 居 期 间 买 房 ，分
手后应如何分割？9 月 21 日，
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审结了
一 起 同 居 关 系 析 产 纠 纷 案
件。

陈 某 、张 某 系 同 居 关
系。2005 年 8 月 9 日，陈某与
案 外 人 潘 某 签 订《购 房 协 议
书》，约定潘某自愿将某房屋
以 67500 元 的 价 格 卖 给 陈
某。涉案房产登记在张某名
下。2006 年 2 月 14 日，陈某、
张某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
为“陈某、张某现共同居住在
俩 人 所 买 的 涉 案 某 房 屋 ，因
陈 某 现 在 没 有 身 份 证 ，未 能
过户，由张某代办过户手续，
虽 然 户 名 是 张 某 ，但 楼 房 是
陈某、张某共同所有（产权一

人 一 半）”。 同 居 关 系 解 除
后，陈某、张某对涉案房产的
权 属 产 生 争 议 ，陈 某 遂 以 同
居 析 产 为 由 将 张 某 诉 至 法
院。

张 某 辩 称 ，房 屋 产 权 是
经房屋所有权证书确认权利
后 归 张 某 所 有 ，而 陈 某 持 有
的《协议书》和《购房协议书》
并 不 能 证 明 该 房 屋 归 其 所
有 ，陈 某 没 有 提 供 真 实 有 效
的 出 资 证 明 ，因 此 其 所 诉 房
屋权属应归张某所有。陈某
对 涉 案 房 屋 申 请 评 估 ，经 法
院委托评估，结果为：委估房
地 产 市 场 价 值 为 人 民 币
473520 元。

法 官 经 审 理 认 为 ，本 案
系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本案
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房屋所有
权 的 归 属 。 依 照《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适 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婚 姻 法〉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二）》第一条第二款，最高
人 民 法 院《关 于 人 民 法 院 审
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

义 同 居 生 活 案 件 的 若 干 意
见》第 十 条 ，本 案 中 ，该 房 屋
系 双 方 在 同 居 期 间 购 买 ，应
当 认 定 为 共 有 财 产 ，现 陈 某
提出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符
合 法 律 规 定 ，因 双 方 同 居 期
间 对 涉 案 房 产 进 行 了 约 定 ，
应 当 按 约 定 办 理 ，故 陈 某 依
据评估结果诉请张某返还房
屋购房款人民币 236760 元并
承 担 2500 元 评 估 费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和 协 议 约 定 ，予 以 支
持。

法 院 遂 判 决 ，张 某 一 次
性给付陈某购房款 236760 元
并承担 2500 元评估费,以上共
计 239260 元。

同 居 关 系 与 婚 姻 关 系
非 常 接 近 ，但 二 者 不 仅 在 人
身 关 系 上 存 在 是 否 领 取 结
婚 证 的 区 别 ，更 是 在 财 产 权
益 上 有 着 本 质 的 区 别 。 同
居 关 系 的 产 权 是 以 财 产 取
得 方 式 确 定 ，未 经 对 方 同 意
不 得 处 分 共 同 财 产 ，而 夫 妻
在 婚 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所 得
财 产 为 夫 妻 共 有 财 产（《婚
姻 法》第 十 八 条 规 定 的 五 种
情 形 除 外），夫 妻 双 方 对 共
有 财 产 享 有 平 等 的 处 分
权 。 特 殊 情 况 下 未 领 取 结
婚 证 而 同 居 生 活 形 成 同 居
关 系 ，因 其 具 有 隐 蔽 性 、不
稳 定 性 等 特 征 ，在 同 居 关 系
认 定 及 财 产 分 割 上 处 理 起
来 不 会 非 常 明 晰 ，建 议 双 方
在 重 大 财 产 购 得 和 处 分 时
签 署 协 议 ，以 明 晰 双 方 的 权
责，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未
尽抚养义务，另一方请求对方支
付抚养费。法院判决——

没离婚也需要支付子女抚养费

马路晒麦 晒出了官司

同居期间买房 分手后如何分割

□ 尹美玉

□ 河北法制报记者 梁 燕
通讯员 邹晓霞

□ 王素斌

以破坏车辆手段连续盗窃应按一罪从重处罚

说法

外卖小哥送餐途中撞人
赔偿责任谁来担

同居期间购买的房产
该如何分割


